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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檢送本部核定辦理之「111學年度教師產業研習計畫」課

程相關資訊一覽表，請貴校轉知教師踴躍參加，請查

照。

一、

二、

 　

為協助教師達成技術及職業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技職法）

第26條立法目的，本部依「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辦理教

師產業研習實施要點」規定，111學年度核定13所學校開

設14門研習課程；另前開研習課程開設學校，皆為曾獲

本部補助「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」之基地及類產

業環境教學場域，所提研習課程亦聚焦「六大核心戰略

產業」，以符產業發展需求。

務請貴校透過多元管道轉知並鼓勵教師參與，協助教師

及早完成技職法第26條法定事項。另教師參與旨揭研習

課程時數，請學校列計為教師參與之深度實務研習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技專校院(不含永達技術學院、亞太創意技術學院、高美醫護管理專科
學校、南榮學校財團法人南榮科技大學、臺灣觀光學院、蘭陽技術學院)

副本：明志科技大學(教師產業研習研究專案辦公室)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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